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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短期借款 - - 11,350.00 4.49%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245,710.66 79.01% 180,687.49 71.45%

应付账款 11,797.79 3.79% 8,638.92 3.42%

预收款项 20,409.60 6.56% 25,893.69 10.24%

应付职工薪酬 2,258.43 0.73% 3,099.75 1.23%

应交税费 11,336.28 3.65% 8,079.84 3.20%

其他应付款 19,486.22 6.27% 14,699.92 5.81%

流动负债 310,998.98 100.00% 252,449.62 99.83%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432.67 0.17%

非流动负债 - - 432.67 0.17%

负债合计 310,998.98 100.00% 252,882.29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的负债总额分别为 252,882.29 万元、310,998.98

万元、368,342.20 万元和 450,526.14 万元，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9.20%、

42.04%、43.69%和 47.96%。

报告期内， 公司负债主要以流动负债为主， 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99.83%、100.00%、100.00%和 99.99%。

3、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短期偿债能力及资本结构指标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倍） 2.02 2.21 2.30 2.47

速动比率（倍） 1.24 1.29 1.44 1.54

资产负债率（合并） 47.96% 43.69% 42.04% 39.20%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25,363.71 75,440.62 60,234.99 52,325.92

利息保障倍数（倍） 4.33 6.62 7.12 7.32

其中：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 / 流动负债，速动资产 = 流动资产 - 存货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负债合计 / 资产合计（母公司报表）

资产负债率（合并）= 负债合计 / 资产合计（合并报表）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 + 利息支出 + 固定资产折旧 + 长期待

摊费用摊销 + 无形资产摊销

利息保障倍数＝（合并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 资本化利

息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相对稳定并有所增长，短期偿债

能力稳定较好。 2019 年末，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 2018 年末均略有

下降，主要系金价上升导致交易性金融负债上升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略呈上升趋势，主要系随着公司发

展，经营规模扩大，以及黄金标准金价格逐年上升，导致交易性金融负债有所

上升所致。

2017 年至 2019 年，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保持稳定增长，利息保障

倍数亦保持相对稳定的较好水平，公司偿债能力较强。

4、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周转相关指标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年） 16.77 37.14 55.92 53.12

存货周转率（次 /年） 4.23 11.92 15.74 11.77

其中：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款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2020 年 1-6 月数据指标未经年化处理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保持稳定增长，存货周转率相对稳定并

有所增长，整体资产周转能力稳定较好。

2018 年度，公司存货周转率较 2017 年度上升 3.97，主要系公司当年黄

金产品销售规模增长较大，而黄金产品存货周转较快所致。

2019 年度，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及存货周转率较 2018 年度均略有下

降，主要系部分大客户未向发行人采购金条，2019 年度大客户渠道大额金条

批发业务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有所下降所致。

2020 年 1-6 月，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及存货周转率较 2019 年度均略

有下降，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时间有所延迟以及部分大客户未向发

行人采购金条而导致营业收入有所下降所致。

5、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1）按产品结构分类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黄金产品 1,526,300.13 99.05% 3,786,857.78 99.19%

K金珠宝类产品 9,443.01 0.61% 20,591.38 0.54%

品牌使用费 2,899.57 0.19% 5,858.91 0.15%

管理服务费 2,329.75 0.15% 4,609.17 0.12%

合计 1,540,972.46 100.00% 3,817,917.23 100.00%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 占比 占比

黄金产品 4,064,129.34 99.43% 2,748,635.11 97.55%

K金珠宝类产品 13,513.07 0.33% 47,149.69 1.67%

品牌使用费 5,726.28 0.14% 18,451.63 0.65%

管理服务费 4,152.94 0.10% 3,420.24 0.12%

合计 4,087,521.63 100.00% 2,817,656.66 100.00%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包括黄金产品、K 金珠宝类产品、 品牌使用费和管理

服务费。 黄金产品主要为金条、黄金首饰及黄金制品；K 金珠宝类产品主要为

金银制品、银产品、K 金产品、铂金产品、钻石产品及玉等。

报告期内，为丰富加盟商产品的品类，公司允许加盟商从外部供应商自

行采购部分黄金产品以及 K 金珠宝类产品，但该部分产品需经过公司内检及

各地权威检测机构质量检验合格后并向中金珠宝缴纳品牌使用费再挂签使

用“中国黄金” 品牌后方可上柜销售，公司按照约定的收费标准对该部分货

品向加盟商收取品牌使用费。管理服务费为公司按照加盟合同协议的约定按

年向加盟商收取的特许经营管理服务费，公司对加盟商提供有关产品、经营

等方面的培训及指导服务。

报告期内， 黄金产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7.55%、

99.43%、98.94%和 99.05%，为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2）按地区分类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地区分类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区域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华北地区 515,267.34 33.44% 1,224,532.74 32.07%

华东地区 487,198.78 31.62% 1,336,827.60 35.01%

华南地区 140,037.19 9.09% 434,684.35 11.39%

西南地区 106,763.58 6.93% 252,884.31 6.62%

华中地区 119,749.76 7.77% 241,027.94 6.31%

西北地区 93,978.70 6.10% 168,242.80 4.41%

东北地区 77,977.10 5.06% 159,717.51 4.18%

合计 1,540,972.46 100.00% 3,817,917.23 100.00%

区域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华北地区 1,948,846.85 47.68% 1,492,038.60 52.95%

华东地区 1,114,137.51 27.26% 615,604.59 21.85%

华南地区 296,898.50 7.26% 235,160.71 8.35%

西南地区 234,031.02 5.73% 159,308.09 5.65%

华中地区 215,727.77 5.28% 124,804.51 4.43%

西北地区 150,711.49 3.69% 89,897.71 3.19%

东北地区 127,168.49 3.11% 100,842.46 3.58%

合计 4,087,521.63 100.00% 2,817,656.66 100.00%

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而其他各个地区的营

业收入相对占比较少。 报告期内，华北和华东地区合计销售额占公司当年主

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4.80%、74.94%、67.08%和 65.06%。 2019 年度，

公司华北地区营业收入相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系大客户渠道收入下降

所致。

6、主营业务成本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按产品结构分类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黄金产品 1,455,872.44 99.51% 3,612,541.51 99.56%

K金珠宝类产品 7,124.20 0.49% 16,081.86 0.44%

品牌使用费 - - - -

管理服务费 - - - -

合计 1,462,996.64 100.00% 3,628,623.38 100.00%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黄金产品 3,967,603.61 99.76% 2,688,104.82 98.49%

K金珠宝类产品 9,689.66 0.24% 41,232.14 1.51%

品牌使用费 - - - -

管理服务费 - - - -

合计 3,977,293.26 100.00% 2,729,336.96 100.00%

报告期内，黄金产品分类成本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条 654,038.99 44.92% 1,930,464.45 53.44%

黄金首饰 682,601.58 46.89% 1,357,105.05 37.57%

黄金制品 119,231.87 8.19% 324,972.01 9.00%

合计 1,455,872.44 100.00% 3,612,541.51 100.00%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条 2,579,278.41 65.01% 2,000,797.30 74.43%

黄金首饰 960,045.54 24.20% 399,181.22 14.85%

黄金制品 428,279.65 10.79% 288,126.30 10.72%

合计 3,967,603.61 100.00% 2,688,104.82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主要为黄金产品成本，与主营业务收入的

构成较为一致。 其中品牌使用费和管理服务费无直接对应的营业成本。

7、主营业务毛利分析

（1）毛利结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产品分类的主营业务毛利结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毛利 占比 毛利 占比

黄金产品 70,427.69 90.32% 174,316.27 92.09%

K金珠宝类产品 2,318.80 2.97% 4,509.51 2.38%

品牌使用费 2,899.57 3.72% 5,858.91 3.10%

管理服务费 2,329.75 2.99% 4,609.17 2.43%

合计 77,975.81 100.00% 189,293.86 100.00%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毛利 占比 毛利 占比

黄金产品 96,525.74 87.57% 60,530.29 68.54%

K金珠宝类产品 3,823.42 3.47% 5,917.55 6.70%

品牌使用费 5,726.28 5.19% 18,451.63 20.89%

管理服务费 4,152.94 3.77% 3,420.24 3.87%

合计 110,228.37 100.00% 88,319.70 100.00%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中的毛利主要来源于黄金产品和品牌使用费，

两者合计对主营业务毛利总额的贡献比例分别为 89.43%、92.76%、95.19%

和 94.04%。 2018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毛利较 2017 年度显著上升，主要系黄

金产品毛利上升所致，具体原因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十一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 之“二、盈利能力分析” 之“（二）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之“3、主营业务收

入变动趋势情况” 。 2019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毛利较 2018 年度显著上升，主

要来自于黄金产品， 这主要系毛利较高的黄金首饰占比有所上升以及 2019

年度黄金标准金价格上升较多，发行人会计核算方式下，黄金标准金价格上

涨周期内黄金标准金价格上涨对黄金产品毛利的影响较为明显。

（2）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按产品分类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分析如下：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黄金产品 4.61% 4.60% 2.38% 2.20%

K金珠宝类产品 24.56% 21.90% 28.29% 12.55%

品牌使用费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管理服务费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综合毛利率 5.06% 4.96% 2.70% 3.13%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13%、2.70%、4.96%和 5.06%，

呈先下降后上升状态， 主要系不同年度的产品销售收入结构不同以及 2019

年黄金标准金价格上升较多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不同产品的毛利率有所不同。 黄金产品是公司最主要的

收入来源，黄金产品的毛利率变化对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影响最大，与 K 金

珠宝类产品相比，黄金产品毛利率相对较低。

2018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17 年度下降 0.43%，主要系黄金

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较 2017 年度显著上升， 而黄金产品毛利率较低导致公司

主营业务整体毛利率有所下滑。 2019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18 年

度上升 2.26%，主要系黄金产品毛利率有所上升所致，其中一方面系黄金产

品中毛利率较高的黄金首饰销售收入占比上升导致黄金产品毛利率上升，另

一方面系黄金标准金价格上升导致黄金产品终端销售价格有所上升所致。

2020 年 1-6 月，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19 年度略有上升，一方面系黄金

标准金价格有所上升，另一方面系高毛利率的 K 金珠宝产品收入占比有所上

升所致。

（五）股利分配政策及实际分配情况

1、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现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1、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

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2、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

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3、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

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4、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

例分配，但《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5、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

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6、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7、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

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8、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

册资本的 25%。

9、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

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2、报告期内的股利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进行过一次股利分配，具体情况如下：

2017 年 8 月 23 日，中金珠宝有限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过渡期损益分配的议案》。 中金珠宝有限委托瑞华会计师就

2016 年 5 月 3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之间的损益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

依据审计结果将期间产生的利润以分红的方式按照增资前的出资比例对老

股东进行分配，总分红金额为 25,428.38 万元。

3、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

利润在本次发行后由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4、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本次发行后的

股利分配政策主要内容如下：

（一）利润分配原则

1、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公司经营发展实际、股东

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

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所处阶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等情况，

从而对利润分配做出制度性安排， 保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

2、 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当年的实际经营情

况和可持续发展，在充分考虑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处理公司的短期利益及长远

发展的关系，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

3、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将

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二）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

方式分配利润，现金分红优于股票分配。 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优先采用

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且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

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三）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

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

营。

2、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间隔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的前提下，公司每年度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公司最近三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董

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每年在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 发展阶段、自

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

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 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 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 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

理。

（五）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与机制

1、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

提出合理的分红建议和预案，并由董事会制订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公司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 董事

会在决策和形成分红方案时，要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

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

妥善保存。

2、股东大会应依法依规对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表决。公司应

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

条件的股东可以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3、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

请中小股东参会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

关心的问题。 分红预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所持表决权

的 1/2 以上通过。

4、公司年度盈利，管理层、董事会未提出、拟定现金分红预案的，管理层

需就此向董事会提交详细的情况说明，包括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

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并由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并公开披露；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或网络投票的方式审

议批准，并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做出情况说明。

5、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

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6、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

行监督。

（六）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

1、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

境发生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须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调整后

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董事会在充分研究论证后提出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

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公

司将视情况安排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等网络投票方式

为社会公众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七）如遇特殊情况，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可以不予实施分红，特

殊情况是指下列情况之一：

1、母公司当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

2、公司期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3、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未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4、当年实现的每股可供分配利润低于 0.1元；

5、公司当年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或者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

6、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存在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且公司已在公开披露文件中对相关计划进行说明，进

行现金分红将可能导致公司现金流无法满足公司经营或投资需要；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

外投资（包括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收购资产或购买资产（指机器设备、房

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有形或无形资产）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0 万元。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

现金支出需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出现不可抗力情形。

（八）有关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2、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或发行新股方案的执行情况。

3、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董事会未制订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或者按

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的，须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

明不分配或者按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因、未用于

分红的未分配利润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

见。

（六）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中金珠宝江苏

公司名称 江苏黄金有限公司

注册 /实收资本 2,482.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1-12-30

住所 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7号

主营业务 销售黄金、黄金制品及珠宝首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482.00 100.00%

合计 2,482.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瑞华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上半年 /2020.06.30 2019年 /2019.12.31

总资产 3,654.50 7,908.78

净资产 2,171.55 2,172.01

净利润 -0.46 152.85

2、中金珠宝上海

公司名称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注册 /实收资本 5,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1-04-30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河南中路 99号底层

主营业务 销售黄金、黄金制品及珠宝首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瑞华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上半年 /2020.06.30 2019年 /2019.12.31

总资产 31,743.37 30,629.14

净资产 11,760.15 10,976.85

净利润 783.30 1,725.62

3、中金珠宝营销

公司名称 中国黄金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注册 /实收资本 1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6-05-30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 18-C168号

主营业务 销售黄金、黄金制品及珠宝首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瑞华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上半年 /2020.06.30 2019年 /2019.12.31

总资产 60,248.27 58,747.33

净资产 41,405.38 40,343.79

净利润 1,061.59 5,428.41

4、中金珠宝郑州

公司名称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郑州）有限公司

注册 /实收资本 5,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1-09-26

住所 郑州市二七区南三环路 569号黄岗寺综合办公楼 11层 1111房间

主营业务 销售黄金、黄金制品及珠宝首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瑞华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上半年 /2020.06.30 2019年 /2019.12.31

总资产 5,999.83 5,993.34

净资产 5,187.27 5,139.71

净利润 47.55 242.14

5、中金珠宝昆明

公司名称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昆明）有限公司

注册 /实收资本 2,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2-12-14

住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339号 8幢 102号

主营业务 金条与原料金的批发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合计 2,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瑞华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上半年 /2020.06.30 2019年 /2019.12.31

总资产 40,462.48 29,483.48

净资产 20,674.02 16,621.65

净利润 4,052.36 6,481.30

6、中原制品

公司名称 中国黄金集团三门峡中原金银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 /实收资本 5,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3-01-31

住所 三门峡市产业集聚区

主营业务 黄金及白银的加工、批发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550.00 51.00%

2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 2,450.00 49.00%

合计 5,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瑞华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上半年 /2020.06.30 2019年 /2019.12.31

总资产 23,304.78 19,601.12

净资产 7,209.18 7,083.29

净利润 125.89 -251.54

7、中金珠宝四川

公司名称 四川中金珠宝有限公司

注册 /实收资本 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3-08-02

住所 成都市锦江区顺城大街 8号 1楼 101铺

主营业务 销售黄金、黄金制品及珠宝首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瑞华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上半年 /2020.06.30 2019年 /2019.12.31

总资产 3,122.64 2,180.76

净资产 1,344.27 1,480.83

净利润 -136.56 451.28

8、中金珠宝北京

公司名称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 /实收资本 1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3-08-23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柳荫公园南街一号 901

主营业务 销售黄金、黄金制品及珠宝首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瑞华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上半年 /2020.06.30 2019年 /2019.12.31

总资产 665,033.54 701,306.17

净资产 85,730.64 91,189.22

净利润 -5,458.58 26,279.06

9、中金珠宝天津

公司名称 中金珠宝（天津）有限公司

注册 /实收资本 5,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3-10-23

住所

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工华道壹号 D 座 2 门 1101、1102、1103、

1104、1105（入驻天津清联网络孵化器有限公司）第 968号

主营业务 销售黄金、黄金制品及珠宝首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瑞华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上半年 /2020.06.30 2019年 /2019.12.31

总资产 23,437.07 30,409.43

净资产 5,927.27 5,746.94

净利润 180.33 727.86

10、中金珠宝青岛

公司名称 中金珠宝（青岛）有限公司

注册 /实收资本 5,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5-05-04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29号 1109房间

主营业务 销售黄金、黄金制品及珠宝首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瑞华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上半年 /2020.06.30 2019年 /2019.12.31

总资产 11,550.22 11,476.29

净资产 5,309.94 5,279.65

净利润 30.29 102.34

11、央创时尚

公司名称 央创（深圳）时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 /实收资本 5,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6-03-25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水贝二路维平大厦 13栋 1-2楼

主营业务 时尚文化推广、品牌设计

央创（深圳）时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由发行人原子公司深圳珍尚银品牌

发展有限公司更名形成。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 70.00%

2 李晓明 1,500.00 30.00%

合计 5,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瑞华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上半年 /2020.06.30 2019年 /2019.12.31

总资产 6,501.18 5,463.13

净资产 4,656.70 4,485.21

净利润 171.49 -8.24

12、中金珠宝三亚

公司名称 中金珠宝（三亚）有限公司

注册 /实收资本 1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9-08-05

住所 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龙海风情小镇起步区 L4-16

主营业务 销售黄金、黄金制品及珠宝首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瑞华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上半年 /2020.06.30 2019年 /2019.12.31

总资产 102,386.16 11,312.09

净资产 18,946.99 10,110.15

净利润 8,836.83 110.15

13、天富贵金属

公司名称 深圳天富贵金属精炼有限公司

注册 /实收资本 8,000.00万元 /8,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1-3-2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吉华路达成工业区 2A号厂房第六层 601

主营业务 珠宝首饰、工艺品的提纯精炼加工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4,800.00 60.00%

2 刘创宜 2,400.00 30.00%

3 李兴利 800.00 10.00%

合计 8,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上半年 /2020.06.30 2019年 /2019.12.31

总资产 2,641.70 987.59

净资产 2,530.78 692.37

净利润 -61.59 217.94

14、中金精炼

公司名称 中金精炼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 /实收资本 8,000.00万元 /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0-8-31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水径社区吉华路 393号英达丰工业园 A栋厂

房 601

主营业务 工艺品的生产、加工提纯精炼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4,800.00 60.00%

2 刘创宜 2,400.00 30.00%

3 李兴利 800.00 10.00%

合计 8,000.00 100.00%

因公司 2020 年 8 月 31 日成立， 故暂未有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2020 年 9 月 23 日，经中金珠宝、刘创宜、李兴利一致同意，中金精炼已经向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目前正在进行注销公告公示。

第四章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9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批准和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的议案》的批准。

拟使用募集资金的项目均投资于公司主营业务，有助于增强公司整体竞

争力，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万元）

1 区域旗舰店建设项目 81,568.62 66,172.48

2 信息化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9,605.27 7,792.27

3 研发设计中心项目 3,665.74 2,973.83

4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24,337.48

总计 124,839.63 101,276.05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各项目的实际投资进度，通过自有资金

或银行贷款等自筹方式支付上述项目款项，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根据

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后置换先期投入资金，剩余部分继续投入相关

项目的后续建设。 如果实际募集资金数额不足以满足以上项目的募集投资需

要，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行解决。

（二）募集资金运用项目审批情况

募投项目的审批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情况 土地情况

1 区域旗舰店建设项目 京技管项备字[2019]10号 不涉及 不涉及

2 信息化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京技管项备字[2019]11号 不涉及 不涉及

3 研发设计中心项目 京技管项备字[2019]12号 不涉及 不涉及

4 补充流动资金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三）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等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四）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

发行人制定了《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草案）》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进行了规范，并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和 2019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发行人将根据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要求将募

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户集中管理，严格按照《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

宝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做到专款

专用，并接受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等的监督。

（五）董事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分析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指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需要。

1、项目实施符合国家政策支持

工信部发布的《关于推进黄金行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及中国黄金协

会发布的《黄金行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为我国黄金产业的发展方向。 国家

高度重视消费增长，强调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推动实体零售创

新转型。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6 年 11月发布了《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

的意见》。 该意见从总体要求、调整商业结构、创新发展方式、促进跨界融合、

优化发展环境、 强化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对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具体任

务、政策措施做出了全面部署。 国家对黄金行业及珠宝零售行业的政策支持，

为项目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项目实施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经过在黄金珠宝行业的多年经验积累，公司已经拥有一大批具有较强的

教育、专业背景和丰富的珠宝行业经验的核心业务团队，形成了具有较大规

模的销售渠道和营销网络，“中国黄金” 已经成为市场广泛认可的黄金品牌，

在市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公信力。 公司对营销网络项目的前期调研、

建设运营等拥有完整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流程，为项目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模式。

3、完善研发制度和体系，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公司注重技术和产品研发，现已建立研发管理体系，在人力、财力、物力

等资源配置方面给予研发工作全面支持， 为公司的自主创新提供全面保障。

公司不断通过研发团队的建设，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通过业内技术交流，深

入了解市场发展动态，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工艺，切实满足客户实际需

求。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 公司实施募投项目，

将会给公司带来良好的投资收益，能够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增强公司的整体

竞争力，为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六）其他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或者对发行人的独立

性产生不利影响。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一）区域旗舰店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区域旗舰店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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